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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河区八一工业组团片区规划（2023—2035 年）

公示说明

一、规划背景

依据《国务院关于推动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

新篇章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23〕16 号）、《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

用地用海要素保障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发〔2023〕89 号）、《自然资源部

关于进一步改进优化能源、交通、水利等重大建设项目用地组卷报批

工作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发〔2024〕36 号）等相关政策文件要求；切实

结合自治区，巴彦淖尔市重大项目建设情况，规划明确八一工业组团

功能定位，合理安排土地利用，协调各项建设，组织道路交通，构筑

环境景观，配置市政配套设施等内容，并落实和衔接上位规划及相关

专项规划要求，特制订《临河区八一工业组团片区规划》，为重点建

设项目落地提供规划管理的依据，以更好地引导和控制组团的开发和

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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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规划范围与期限

规划范围内共 4 个地块，规划用地面积为 5.74 平方公里。

规划期限：2023-2035 年，近期到 2025 年。

三、发展目标与用地规模

(1)充分考虑资源优势、区位优势、区域发展环境、未来发展趋势

等各个方面，以现有产业为基础，重点发展冶金、电力、铁路物流，

以装备制造、新材料、资源综合利用为补充；全面贯彻高质量发展理

念，坚持创新驱动、注重绿色低碳、推动数字赋能，将八一工业组团

建设成为技术先进、产业协同、设施完善，环境友好、投资成本低，

竞争力强的临河区工业示范基地，铁路物流经济发展基地。

(2)人口规模

规划产业人口容量：3500 人。

(3)用地面积

城乡建设用地面积：487.19 公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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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用地布局

(1)空间结构

规划组团形成四个发展区，分别是新材料装备制造发展区、冶金

发展区、电力能源发展区、铁路物流发展区。

(2)用地布局

城乡建设用地面积为487.19公顷，其中工业用地为357.55公顷；

仓储用地 89.66 为公顷。

五、路网规划

组团现有包兰铁路东西向贯穿境内，组团内包银高铁建设期间已

经设计和预留货运站点，将有助于提升组团的对外开放能力。

高速公路有京藏、京新高速公路，在临河区都设有出入口。

国道 G110、国道 G628、国道 G242。三条干线为主的公路网络，

强化组团与周边区域的交通辐射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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快速路（朔方路）、交通性主干道（河套大街、新华街、绒纺路、

物流大道），生活性主干道（富源路、建材路、曙光街），七条干道形

成的城市路网，增强组团与开发区、中心城区的联系。

六、基础设施规划

(1)给水工程

规划组团总用水量约为 6.78 万立方米/日，其中生活用水量约为

0.77 万立方米/日，工业用水量约为 5.28 万立方米/日。

(2)污水工程

规划组团日均污水量约为 5.83 万立方米/日，其中工业废水量约

为 4.48 万立方米/日。

(3)电力工程

组团内电力能源发展区规划 4*100 万千瓦调峰电厂一座，为区域

提供能源保障。

(4)电信工程

组团与周边园区共享规划电信局 1 座、邮政局 1 座。

(5)热力工程

工业组团内电力能源发展区建成后，新增供热能力为 3000 万平方

米。

七、环境保护规划

大气环境、噪声环境、水环境等满足国家标准控制要求，企业需

按照国家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规定，要履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

价报批程序，取得建设项目环保审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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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综合防灾规划

(1)抗震工程

抗震设防烈度不低于Ⅷ度，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不小于0.20g。

(2)防洪工程

黄河巴彦淖尔中心城区段防洪标准为 100 年一遇，总干渠按 50

年一遇设防。临河区中心城区排涝标准为不低于 30年一遇。

(3)消防工程

以消防站从接警起 5 分钟内到达责任区最远点为依据进行消防

站设置，消防站尽量设在责任区中心及附近位置，尽量设在交通便捷，

距公共设施近的地点。

(4)人防工程

战时防空专业队掩蔽面积 3 平方米/人，人员掩蔽工程达到 5 平

方米/人。规划期末人防警报音响覆盖率达到 100％。

九、规划设施保障

落实细化国土空间规划用地安排，确保近期重大项目建设，同时

要落实规划主体责任，加强部门协商，强化监督管理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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